香港野外定向總會

Orienteer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


教練註冊制度

	教練級別:
	1. 準一級教練

2. 一級教練

3. 二級教練

4. 三級教練


	任期:
	每年六月一日至隔年五月三十一日



	職責:
	1. 協助總會推廣野外定向運動

2. 積極參與「教練延續培訓計劃」, 增進知識
3. 確保每項訓練課程均遵照香港野外定向總會的指引去進行



	權利:
	1. 向香港野外定向總會申請開辦訓練課程(擔任總教練)

2. 擔任香港野外定向總會註冊課程教練

3. 獲發教練津貼(非註冊教練將不獲發教練津貼)

	
	

	
	

	申請資格:
	1.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個人會員 及

2. 持有香港野外定向總會簽發或認可的教練証書 及

3. 在過去兩年參與「教練延續培訓計劃」, 並取得以下指定分數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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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* 有關分數計算, 請參閱「教練延續培訓計劃」的計分表

註: a. 首年獲頒發教練証書人仕可獲豁免第三項的要求

   b. 申辦各項課程時, 必須於教練姓名旁註明註冊教練証號碼
   c. 非註冊教練必須由一位相同或以上級別的註冊教練陪同教 

      學, 方能獲取「定向培訓活動」分數


	申請辦法:
	1. 申請者須填妥申請表格, 連同近照一張及HK$200註冊費，
於2008年6月4日或之前一并遞交總會

2. 註冊後, 各教練將獲發「註冊教練証」一張

	
	


2008/2010年度註冊教練申請表

申請級別:  * 準一級教練 / 一級教練 / 二級教練 / 三級教練
個人資料: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






 (English)
　屬會：


教練註冊編號：




聯絡電話：



（手提）


（日間）電郵地址：







付款方法：
□支票



(支票號碼)


(銀行名稱) 
／
□現金
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
延續培訓記錄 (2006年6月1日至2008年5月31日):
甲：定向培訓活動:

	
	訓練班註冊編號 / 名稱
	訓練班日期
	時數
	分數
	屬會簽署及蓋印 (如適用)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總分數：
	
	


乙：個人進修活動

	
	訓練班 / 研討會名稱
	日期
	舉辦機構
	時數
	分數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總分數：
	

	＊如敷不應用，可另加紙張填寫
	

	
	教練簽署：
	

	
	日期：
	





教練延續培訓計劃
計分表 
	
	準一級教練
	一級教練
	二級教練
	三級教練

	每2年最低要求分數
	36
	66
	130
	224

	甲.定向培訓活動
	22
	44
	98
	180

	定義: 從事下列野外定向總會認可的訓練工作, 每小時一分為單位, 以實際出席時數計算。

右列為每項課程/活動的最高分值:

1. 野外定向第一學習階段訓練班
2. 野外定向第二學習階段訓練班
3. 野外定向第三學習階段訓練班

4. 野外定向第四學習階段訓練班
5. 屬會訓練(需提交計劃書並由屬會証明完成)
6. 總會集訓隊訓練
7. 野外定向教練訓練班(包括教學實習)
· 準一級教練
· 一級教練
· 二級教練
· 三級教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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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乙. 個人進修活動
	14
	22
	32
	44

	定義(一): 參與野外定向總會認可的課程/活動, 每小時一分為單位, 以實際出席時數計算。

右列為每項課程/活動的最高分值:

1. 另一級別的甲部:「運動通論」訓練班
2. 教練研討會 / 工作坊
3. 野外定向總會主辦的課程
4. 急救訓練班 / 運動科學及醫學訓練班
5. 香港體協暨奧委會 或 教練培訓委員會主辦的講座 / 研討會

定義(二): 完成野外定向總會認可的一次工作/活動, 將可獲得括弧( )內的分值。

右列為每項課程/活動的2年內可被計算的最高分值:

1. 擔任總會註冊賽事之控制員/繪圖員/賽程設計/賽事主任 (4)

2. 完成錦標賽/聯賽/色級賽 (1)

3. 出席訓練及教練委員會會議 (1)

4. 出版訓練及教練委員會通訊/製作教材 (4)

5. 其他活動/課程(是否認可,將由訓練及教練委員會決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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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會專用


□ 可獲委任         或    	□ 不獲委任








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1014室
    Room 1014 Olympic House, No.1 Stadium Path, So Kon Po, Causeway Bay, Hong Kong

              電話 Telephone     
 (852)25048112, 25048112            傳真 Facsimile      (852)25775595

              電郵 E-mail         info@oahk.org.hk
                   網址 Homepage     http://www.oahk.org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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